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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 10 月 2 日  

討論文件  

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  

2025 年《施政報告》 - 律政司的政策措施

引言  

 本文件闡述在 2025 年《施政報告》中有關律政司的政策

措施（有關律政司政策措施的指定項目指標載於附件）。  

持續鞏固香港獨特優勢

2. 「一國兩制」是一項經過長期實踐檢驗，能保持香港長期

繁榮穩定的最佳制度安排。為持續推進「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

遠，香港應堅守「一國」之本，善用「兩制」之利，發揮獨特優

勢，強化「內聯外通」，為國家實現高質量發展作出貢獻。

3. 配合今年《施政報告》的施政方向，律政司會繼續透過強

化法治基礎建設、推廣香港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深化粵港澳大

灣區（大灣區）法治建設、推動法律科技及人工智能（AI）應

用、持續推廣法治教育及法治人才能力培養等措施，進一步鞏固

香港普通法的獨特優勢，以及香港作為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

中心的策略性定位，發揮好「超級聯繫人」和「超級增值人」的

重要角色，並發揮「走出去」和「引進來」的雙向平台作用。

律政司的主要政策措施  

(一 ) 鞏固香港作為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中心的定位

4. 香港法律制度健全，是全球唯一實施中英雙語普通法制度

的地方，與國際高度接軌。律政司會加強推廣香港法律服務，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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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調解文化，推動仲裁發展，強化香港國際法律樞紐及「調解之

都」地位。  

 

(1) 支持國際調解院總部開展運作   

 

5. 《關於建立國際調解院的公約》 (《公約》 )的簽署儀式已

於今年 5 月 30 日在香港舉行。在《公約》簽署後，中國於今年 6

月批准《公約》。根據《公約》保存機關，《公約》已於今年 8

月 29 日正式生效，並同日對中國（包括香港特區）及其他已批

准《公約》的國家生效。為配合國際調解院（調解院）正式落戶

香港，調解院總部工程已於今年年中完工，並於今年 8 月 1 日交

付國際調解院籌備辦公室。調 解 院 現 階 段 尚 未 正 式 投 入 運

作，預期總部可於明年初或之前開幕。律政司會繼續支援成立調

解院的最後準備工作，配合調解院開幕在即，積極推廣國際調解

並舉辦以國際調解為核心的活動，包括在明年的旗艦活動「香港

調解周」舉辦國際調解高峰會，打造香港成為世界調解之都。  

 

6. 律政司會全力支持調解院往後的工作，並會積極舉辦國際

會議、專業培訓、實習計劃等，爭取香港青年和法律人才參與和

服務調解院工作，為香港培育更多國際調解人才。  

 

(2) 打造國際法律樞紐   

 

7. 律政司會開始籌備在調解院總部旁興建香港國際法律事務

大樓，作為香港國際法律樞紐的地標，匯聚香港國際法律人才培

訓學院總部及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機構、國際法律會議設

施、國際法律事務研究和仲裁、調解設施等，以吸引更多外地國

際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機構落戶香港，進一步提升香港的法律及

爭議解決服務水平及提供多元化選擇。  

 

8. 香港國際法律人才培訓學院（學院）自去年 11 月在香港

法律周啟動成立以來，善用香港中英雙語普通法制度和國際

化開放城市的獨特格局，積極與國際法律機構、國家部委等合

作，在香港及海內外為本地、内地及「一帶一路」沿線地區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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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人才舉辦能力建設項目，促進國際法律人才交流， 進一步

鞏固在「十四五」規劃下香港作為亞太區國際法律及爭議

解 決 服 務 中 心 的 地 位 。 學 院 舉 辦 的 培 訓 課 程 主題涵蓋國際

法、香港普通法、國際仲裁及內地法等，為培養涉外法律人才貢

獻力量。  

9. 未來，學院會於香港國際法律事務大樓成立香港國際法律

人才培訓學院總部，繼續因應不同目標參加者的實際需要，設計

並舉辦多元化和不同性質的培訓課程，以加強培養熟悉國際法、

普通法、大陸法、國家法制及訟辯技巧等的法律人才，從而進一

步鞏固香港作為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中心的策略性定位，並

發展成為能力建設樞紐。

(3) 加強推廣香港法律服務

10. 律政司會加強推廣香港的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充分發揮

香港內聯外通的「投資跳板」作用，積極鼓勵國內外投資者「借

港登陸」、「借港出海」。同時，律政司會協同其他政府部門和

專業服務，如會計、金融等，主動對接內地企業及整合專業服務

提供者資訊等，為內地企業提供更全面的「出海」專業服務。

(4) 持續推動調解文化及仲裁發展

11. 為使調解文化進一步紮根香港，律政司於去年 10 月成立

了調解規管制度工作小組，旨在檢視規範香港調解專業認證和紀

律事宜的制度，並就加強調解員專業化提出建議措施。律政司已

於去年年底完成檢視相關的制度，並會在諮詢業界後，在今年年

底前落實強化規範香港調解專業制度的建議措施，以及在明年內

推進相關立法工作。

12. 為推動「體育爭議解決先導計劃」，律政司於今年 1 月成

立體育爭議解決諮詢委員會（諮詢委員會），負責就先導計劃的

設計、設立和執行向政府提供意見。諮詢委員會於今年上半年分

別與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員會及多位立法會議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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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進一步收集和聆聽社會各界的意見，以制訂先導計劃的具體

機制及安排。律政司已於今年 6 月 30 日發出公告，邀請有意營

辦先導計劃的爭議解決機構提交建議書。律政司會在完成審閱所

有建議書並與諮詢委員會作進一步討論後，委任先導計劃的管理

機構及科技服務提供商，並隨即展開制定調解和仲裁規則、調解

員和仲裁員名冊等籌備工作，預計於今年第四季正式啟動先導計

劃。律政司亦將聯同法律和體育業界在 2025 至 2026 年間舉辦不

少於三次的體育爭議解決推廣及人才培訓活動，促進體育調解和

仲裁在香港廣泛應用。  

13. 「社區調解先導計劃」已於今年第二季推出，培訓社區服

務人員以調解技能協助解決社區糾紛，使他們能夠在鄰里爭議中

及早介入，促進爭議雙方展開溝通，加深社區調解文化。自先導

計劃推出以來，律政司與環境及生態局及食物環境衞生署已成功

舉辦三期有關處理滲水爭議調解技巧的培訓課程，目標是在 2025

至 2026 年間舉辦共六期培訓。

14. 香港的仲裁制度成熟、完善，並且享負盛名。在倫敦大學

瑪麗皇后學院進行的 2025 年國際仲裁調查中，香港獲評為全球

第二最受歡迎仲裁地（與新加坡並列），充分展現香港長期保持

國際首選仲裁地的領先地位。為持續優化香港的仲裁法律框架，

律政司會在明年或之前成立工作小組檢視《仲裁條例》（第 609

章）及研究是否需要作出修訂，以確保香港仲裁的法律框架走在

國際發展的最前線。

15. 律政司會進一步擴展海外宣傳工作，率領由本地法律及爭

議解決業界組成的宣講團出訪海外國家，加強宣傳香港仲裁的優

勢，強化香港國際法律樞紐及「調解之都」地位。

(二 ) 繼續強化大灣區法治建設

16. 特區政府一直在大灣區建設中肩負引領帶動的重任，通過

我們在「一國兩制」下「內聯外通」的得天獨厚優勢，加強與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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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不同省市和海外的新興市場聯動，做好「超級聯繫人」和「超

級增值人」的角色，全面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律政司致力持續強

化大灣區內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的規則銜接和機制對接，更積極

主動參與大灣區建設，深化國際交往合作，以增強香港的經濟發

展動能，貢獻國家高質量發展。  

(1) 訂立大灣區仲裁員名冊

17. 律政司與廣東和澳門的法律部門會積極推動訂立大灣區仲

裁員名冊，為大灣區的法律服務市場注入更多優質的仲裁人才。

三地於今年 7 月 30 日共同正式發布及實施《粵港澳大灣區仲裁

員名冊工作指引》，並正進行各自的本地推薦程序，期望在今年

年底前公布大灣區仲裁員名冊。

(2) 設立大灣區商事調解及仲裁平台

18. 律政司亦會設立大灣區商事調解及仲裁平台，透過專業資

源共享及相互擴容，推動在大灣區各城市更廣泛採用三地共同訂

立的「灣區標準」，包括大灣區調解規則、調解員名冊和仲裁員

名冊，強化大灣區規則銜接，推動大灣區非訴訟爭議解決機制的

「軟聯通」，降低企業解決跨境糾紛的成本。

(三 ) 推動 AI 和數據科學產業發展

19. 本屆政府以「有為政府」更好結合「高效市場」的施政理

念，透過各種優化措施，促進產業結構轉型，一方面鞏固金融、

法律等傳統優勢產業，另一方面積極培育新興產業，包括 AI 與

數據科學等，以創造更多優質就業機會，增加人員收入，提升經

濟效益。

20. 香港現時並無特定法例規範 AI 的研發和使用。雖然香港

的法律在不同範疇保障了個人、企業和其他不同團體組織的合法

權益，但在推動科技不斷發展之餘，也需要注意和管理潛在的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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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鑑於 AI 日益獲廣泛應用，政府有需要檢視相關的法律配

套，讓政府在積極推動創科發展以提升香港競爭力和鞏固領先地

位的同時，亦能保障社會不同持份者的合法權益。就此，律政司

會成立跨部門工作小組，協調負責的政策局檢視更廣泛應用 AI

所需的法律配套。  

(四 ) 持續推動法治教育

21. 律政司會持續推展「法治教育領袖培訓計劃」，在社區全

方位推廣法治教育，並推出「法治教育大使」，對積極推廣法治

教育的「計劃」學員給予認可和鼓勵。

結語

22. 2025 年，律政司積極落實了 2024 年《施政報告》的相關

政策措施，包括成功舉行國際調解院的公約簽署儀式及積極推動

調解院在港設立總部的準備工作、推動國際法律人才培訓、加強

與大灣區內溝通及對接並落實「港資港法」、「港資港仲裁」等

開放措施、積極推廣香港的普通法制度優勢、加強調解服務及建

設體育爭議解決制度，以及持續推動法治教育的工作。

23. 展望未來，律政司會繼續全力打造香港作為國際法律及爭

議解決服務中心，增強香港法律基礎建設，加強推廣香港法律及

爭議解決服務，同時更積極推動大灣區法治建設，支援內地企業

「出海」需要，以增強香港的經濟發展動能，貢獻國家高質量發

展。

律政司   

2025 年 10 月  



附件

律政司指定項目指標

(一 ) 2025 年《施政報告》指定項目新指標

1. 為推動  AI 公務和商務應用 :

- 在 2025 年底前成立跨部門工作小組，協調負責的政策局

檢視相關法律配套，配合更廣泛應用 AI 的發展和需要。

2. 推動粵港澳大灣區法治建設：

- 在 2025 年底前訂立大灣區仲裁員名冊；及

- 在 2026 年底前設立大灣區商事調解及仲裁平台。

3. 為支持國際調解院的工作：

- 在 2026 年內開展興建香港國際法律事務大樓的前期工

作；及

- 在 2026 年內舉辦國際調解高峰會。

4. 為推動調解文化和仲裁發展：

- 在 2025 年內就強化規範香港調解專業的認證和紀律事宜

的制度落實建議措施，並在 2026 年內推進相關立法工

作；

- 在 2025-2026 年間完成六次「社區調解先導計劃」下的培

訓；

- 聯同法律和體育業界在 2025 至 2026 年間舉辦不少於三次

體育爭議解決推廣及人才培訓活動；

- 在 2026 年内進一步擴展海外宣傳工作，率領由本地法律

及爭議解決業界組成的宣講團出訪海外國家，加強宣傳香

港仲裁的優勢；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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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2026 年或之前成立工作小組，研究是否需要對《仲裁

條例》作出修訂。

(二 ) 繼續生效的 2024 年《施政報告》指定項目指標

1.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

- 為推動大灣區的合作，在 2026 年上半年內推動建立粵港

澳大灣區法律資訊平台。




